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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門診總額東區共管會議作業要點 

109/12/17訂定 

113/12/05修訂 

114/12/04修訂 

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以下簡稱東區業務組)為有效合

理分配東區牙醫總額資源，以促進東區牙醫共生共存及整體發展，與牙

醫門診醫療服務花東區審查分會(以下簡稱花東區審查分會)共同特設「牙

醫門診總額東區共管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 凝聚東區牙醫共識，確保醫療服務品質與民眾就醫權益。 

(二) 規劃及執行東區牙醫醫療費用共同管理模式。 

三、 本會委員由東區業務組及花東區審查分會代表共同組成，召集人由東區

業務組組長與花東區審查分會主任委員共同擔任。 

(一) 東區業務組：組長、副組長及支出面科長。 

(二) 花東區審查分會：醫管組、醫審組、資訊組、醫缺組、身障小組、國

健小組、企劃室組，各組委員由花蓮縣及台東縣牙醫師公會推薦成，

分會得視情況推派出席人員。 

(三) 如委員不克出席得指派具充分授權之代理人，開會前書面通知東區業

務組。 

(四)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且不得具有民意代表身分(含代理人)。 

四、 為適時掌控各申報及點值概況，本會每年定期召開二次會議(每年定期於6

月及12月)，檢討各院所申報費用、管理指標、及品質指標等執行狀況，

非經委員同意，不得停會。如有必要，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 

五、 本會議事人數需達所有委員2/3 (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考量性別衡平

性，推派委員及代理人時任一性別以不低於3分之1為原則。 

六、 議案決議方式，優先採共識決，若無法達成共識，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多數決。 

七、 會議記錄函文委員代表，副知花東區審查分會、花東兩縣牙醫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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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本部醫務管理組、醫審及藥材組等，另公開於本署網站。 

八、 任職前五年因其行為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暫緩執行外，不得擔任本

會議代表或其代理人；任期中發生者，當然解任： 

(一) 經中央主管機關吊銷、撤銷、廢止醫事人員證書。 

(二) 經地方主管機關停業、廢止執業執照。 

(三) 經保險人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不予支付。 

前項規定，於行政處分執行完畢，未屆滿五年者，準用之。 

九、 本章程修改或廢止，以出席委員2/3以上同意為之。 

 

 


